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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问题，看似无奈，可仍然需要不断推动解决。如本期《山东声音》所选，禁烟、血

荒、公职机关服务等，皆是代表委员常提的老话题。面对这些老百姓普遍关注的问题，

代表委员以及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推动，直至问题最终解决。

中华、中南海怎能当香烟商标
全国人大代表袁敬华：尽快为公共场所禁烟立法

本报北京 3月 12日讯
(特派记者 赵文竹) “应
从立法上保障和维护见义
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全国
人大代表、青岛市政协副主
席、青岛大学副校长邵峰晶
提出议案，建议尽快为见义
勇为立法。

“近年来，救人者反被
诬为肇事者的事件屡见不
鲜。这反映了我国欠缺对无
偿救助者的法律保护。”邵
峰晶建议，应从立法上保障
见义勇为行为申请、认定及
后期赔偿、补助等程序的有
法可依，维护见义勇为者的
合法权益。

人大代表邵峰晶：

尽快立法

保护见义勇为者

本报北京 3月 1 2日讯 (特派
记者 邢振宇 ) “有些老百姓
不 敢 打 官 司 ，因 为 不 懂 法 ，咨
询 、写 诉 状 、请 律 师 都 得 先 交
钱，输赢还不知道，耗不起。”12
日，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雪花生
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庆思建议，法院系统应向政府
学习，设立一站式服务大厅，让

老百姓少跑一次腿、少找一个
人、少花一份钱。

“现在老百姓的维权意识是
提高了，可是如何打官司还是不
懂，只能先找律师，不管输赢都得
先交咨询费。有些纠纷只是小事
一桩，根本不值得耗时费钱。”李
庆思说，一件民事案件，如按正常
流程，请律师、写诉状、立案、排

期、审理、判决等，有时候需要一
个月乃至更久才能有结果，而且
还不知输赢。

其实，老百姓不敢打官司，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司法缺少
信任，门难进、脸难看、人难见、案
难立、事难办等问题在法院系统
不同程度地存在。

李庆思建议，各级法院应向

政府部门学习，设立一站式服务
大厅，专门安排几个人，提供诉讼
指导、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案件
查询、材料收转、司法救助、便民
服务等。“老百姓通过服务大厅咨
询，首先懂法了，其次也少跑腿，
少花钱，还省时间。”李庆思说，设
立服务大厅可谓一举多得，更能
体现法院服务为民。

全国人大代表孙菁建议：

国家公职人员每年都应献血

本报北京3月12日讯(特派记
者 赵文竹) “像中南海、熊猫、
中华这些有特殊意义的名称，应
在禁烟法中规定不得用作香烟商
标。”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夏津
县精华聋儿语训希望学校校长袁
敬华领衔提出议案，建议尽快制
定公共场所禁烟法。

“我国吸烟者约有3 . 5亿，据
最新统计，全国‘二手烟’受害者
达7 . 4亿。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
病者近100万人，约占全部死亡人
数的12%。”袁敬华说，医学研究
证明，被动吸烟比主动吸烟的危
害更大。

袁敬华说，中国已于2003年
11月10日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目前迫切需要制定配套
的法律、法规。此前，两会代表委
员也提出过制定“全国公共场所
禁烟法”的建议、议案和提案。

“我建议先由国务院制定公共场
所禁烟条例，条件成熟时再由全
国人大制定公共场所禁烟法。”
袁敬华说。

对于公共场所禁烟法的主
要内容，袁敬华认为，首先应该
禁止在各种公共场所，包括公共
交通工具、医院、学校、机关办公
室、商业机构、剧场、体育馆、会
议室、公共服务场所等吸烟，违
者视情节轻重给予经济处罚、行
政拘留等；所有的餐馆、咖啡店、
KTV等公共消费场所必须悬挂

“禁止吸烟，在公共场所吸烟违
反公共道德”标志。同时，为方便
吸烟者，可在公共场所设立专门
的吸烟区。

“香烟盒的一面必须印刷‘吸
烟有害健康’和有关吸烟危害的图
片等，面积不应少于主要可见部分
的30%。”袁敬华还建议禁止在电
影、电视中出现吸烟镜头，禁止在
电视、报纸、杂志、户外广告、电影
等媒介中出现变相香烟广告。

“中南海、熊猫、中华、阿诗
玛、紫光阁、人民大会堂、黄山、
黄鹤楼、石林等有特殊意义的名
称，应规定不得用作香烟商标。”
最后，袁敬华建议将“香烟”改称

“卷烟”。

百姓打官司摸不清程序，找律师费钱耗时，全国人大代表李庆思建议：

法院应设一站式服务大厅

袁敬华代表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本报北京3月12日讯(特
派记者 吉祥 马绍栋)

“为从根本上杜绝地沟油，政
府应大力推广餐厨垃圾集
中处理。”全国政协委员、山
东大学副校长韩圣浩提出
提案关注餐厨垃圾处理。

韩圣浩说，餐饮企业每
年靠卖餐厨垃圾能够收入数
万元，而政府集中收运是免
费上门服务，不付给饭店任
何费用，这就导致一些餐饮
企业只把部分餐厨垃圾交给
处理厂处理，而把大部分餐
厨垃圾卖给收泔水的不法商
贩，用来生产地沟油。

为此，韩圣浩建议政府
出台相应的政策，与餐饮企
业签署协议，规定其餐厨垃
圾必须按照政府规定的处理
流程处理，如果私自卖掉，就
要面临严厉的处罚。

“同时，政府要加大对垃
圾集中处理企业的财政补贴
力度和支持力度，鼓励和引
导消费者使用餐厨垃圾处理
再生产的产品。”韩圣浩说。

政协委员韩圣浩：

财政补贴支持

泔水集中处理

本报北京3月12日讯 (特派记
者 赵文竹) 全国人大代表、山
东省聊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孙菁领
衔提出议案，建议对1998年颁布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进行修改，以应对目前普遍存在
的血荒。

今年55岁的孙菁，多年来坚
持每年献血两次。“按照我国现在
的规定，献血年龄是18岁至55岁，
我马上就到了献血年龄上限，其
实我再多献几年，身体肯定没问

题。”孙菁说，世界卫生组织对献
血年龄的规定是18岁至65岁，我
国的上限明显偏低。

针对献血法中的一些问题
和现在各地普遍存在的血荒，孙
菁提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献血法》的议案。孙菁认为，现
在献血法中提倡的是自愿献血，
但并没有规定献血是健康公民
的义务，对公民没有普遍约束
力。为了建立稳定的献血队伍，
应将无偿献血规定为年满18岁
至65岁身体健康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的义务，特别是国家公
职人员除健康因素外，每年献血
应不少于一次。

对于血荒问题，孙菁还建议，
规划建设布局合理、数量适当的
固定献血屋(点)，为特殊血型的
献血者建立数据库，以备急需。

此外，孙菁还建议国家建立
无偿献血返还全国联动体系，以
便无偿献血者或其直系亲属出现
在外地急需用血的情况时，可以
就地按规定免费用血，而不必先
垫付费用再回献血地报销。

孙菁代表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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